
鑫相伴终身寿险 

犹豫期条款内容 

自投保人签收本合同之日起 15 日内为犹豫期，客户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

保险合同，但应当退还保险单，保险公司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成本费以外，将

退还客户全部保险费并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。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，客户将

遭受一定的损失。 


